宜昌市旅游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旅游景区新型游乐设施规划建设、安全运行工作，预防和减少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新型游乐设施是宜昌行政区域内旅游景区等目前尚未明确行业建设标准和监管主体的玻璃桥（悬索桥、吊桥）、玻璃栈道、玻璃观景平台、滑道（含滑沙、滑草、滑水）、摆荡桥、悬崖秋千等设施设备。
第三条 新型游乐设施的立项、规划、设计、施工、安装、改造、修理、使用、检验、检测、安全评估和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新建新型游乐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统一将项目立项批复（或投资备案）、选址意见书、初步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资料报县级人民政府，由各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宜昌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方可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不得先建后批、边建边批。
第五条 景区新型游乐设施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由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负主体责任，属地政府负监管责任，行业管理部门负指导责任。
第六条  景区新型游乐设施按照“谁建设、谁运营、谁受益、谁负责”原则，新型游乐设施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负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新型游乐项目运营安全管理责任。
第七条 新型游乐设施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并检查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 
（二）做好本单位新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设备自检，申报使用登记和定期检验； 
（三）对新型游乐设施使用状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四）组织应急救援演习，协助事故调查处理； 
（五）组织本单位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六）督促落实技术档案的管理； 
（七）法律法规及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新型游乐设施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等要求，配备作业人员，并加强对服务人员岗前培训教育，使其掌握基本的应急技能，协助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处置。 
作业人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严格执行有关操作规程和操作人员守则； 
（二）负责设备使用状况日常检查、维护保养，对日常检查、日常维护保养、故障排除情况如实记录，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三）每次运行前应当对保护乘客的安全装置进行检查确认； 
（四）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安全管理人员和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五）熟悉应急救援流程，发现设备运行不正常时，应当按照操作规程采取措施保证安全； 
（六）法律法规及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各县级人民政府履行以下监管职责：
（一）统筹辖区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
（二）制定辖区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安全生产管控细则，并明确本级景区新型游乐设施监管牵头实施部门以及其他行业管理部门的安全管理职责。
（三）及时受理关于景区新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隐患和违规违法行为投诉。
第十条 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和“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景区新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在业务办理和日常管理中履行安全提醒、技术指导服务。
(一) 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新型游乐设施设备质量监督检查，完善旅游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安全标准。配合有关部门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风险评估、检测检验等技术服务工作，并为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提供指导和服务。
（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建设项目选址、规划条件确定和建设工程的规划审批管理。指导景区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
（三）发改部门负责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建设立项审批。
（四）住建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全市景区新型游乐设施项目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消防设计、人防设计的审查备案。
（五）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按规定审批或审查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指导建设单位开展生态破坏恢复工作。
（六）应急管理部门发挥安全办综合协调作用，负责督促各地和有关部门加强旅游景区新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同时，负责景区新型游乐设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七） 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督促旅游景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馈检查情况。
第十一条  新型游乐设施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应按照新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范和对外开放标准要求，定期对安全运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以下安全管理制度： 
（一）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二）安全操作规程； 
（三）日常检查与定期自行检查制度； 
（四）维护保养制度； 
（五）定期报检制度； 
（六）作业和服务人员守则； 
（七）作业人员及相关服务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制度； 
（八）应急救援演练制度； 
（九）意外故障处理、机械故障处理信息报送制度； 
（十）法律法规及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的其他制度。 
第十三条新型游乐设施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应对每条（套、台）新型游乐设施建立技术档案，并妥善保存，依法管理。 
技术档案的内容包括： 
（一）出厂文件； 
（二）监督检验报告； 
（三）使用登记相关文件； 
（四）改造、重大修理技术资料和文件； 
（五）年度自行检查记录； 
（六）定期检验报告； 
（七）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八）运行、维护保养、设备故障与事故处理记录； 
（九）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证书管理记录； 
（十）法律法规及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四条 未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安全评价，出具安全评价报告的，一律不得对外经营。
第十五条  新型游乐设施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并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
第十六条　新型游乐设施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执行，并 按照《湖北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则》予以追责。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景区新型游乐设施安全隐患和违规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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